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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工程建设项目招标采购管理，严格遵守

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维护学校利益，促进

廉政建设，使学校工程建设项目招标采购工作走向制度化、科学

化、规范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北

京市招标投标条例》以及《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等规章制

度，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工程建设项目，是指工程以及与工程建

设有关的货物、服务。 

前款所称工程，是指建设工程，包括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新建、

改建、扩建及其相关的装修、拆除、修缮等;所称与工程建设有

关的货物，是指构成工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且为实现工程基

本功能所必需的设备、材料等;所称与工程建设有关的服务，是

指为完成工程所需的勘察、设计、监理等服务。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招标采购，是指以工程招标或政府采购

方式采购与工程建设项目相关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 

第四条 学校工程建设项目招标采购工作坚持公开透明原

则、公平竞争原则、公正廉洁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 

第五条 学校工程建设项目招标采购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

规和规章，自觉接受政府有关部门和学校纪检监察部门、审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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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及全校师生的监督。 

第二章 责任部门及工作职责 

第六条 发展规划处负责工程建设项目招标采购工作的具体

实施。 

第七条 财务处对工程建设项目的预算审批、资金支付进行

监管。 

第八条 审计处按照审计相关规定对工程建设项目招标采购

活动进行审计监督。 

第九条 纪检监察办公室负责对工程建设项目招标采购活动

进行监察。 

第十条 学校法律顾问负责为学校招标采购决策提供法律意

见，配合学校处理招标采购中的法律、经济纠纷。 

第三章 工程建设项目的招标采购方式和适用条件 

第十一条 工程建设项目的采购,一般采用公开招标、邀请招

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询价及竞争性磋商进行，特殊

情况可采取其他方式采购。 

公开招标是指依法以招标公告的方式邀请非特定的供应商

参加投标的采购方式。 

邀请招标是指依法从符合相应资格条件的供应商中随机抽

取三家及以上供应商，并以投标邀请书的方式邀请其参加投标的

采购方式。 

特殊情况采购是指比选、直接采购及协议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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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除招标代理机构由学校定期自行组织招标采购

外，其他工程建设项目的招标采购，均委托招标代理机构组织实

施。 

第十三条 公开招标的适用条件 

（一）工程项目，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400万元（含）以上的。 

（二）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200万元

（含）以上的。 

（三）与工程建设有关的服务，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100万元

（含）以上的。 

（四）同一项目中可以合并进行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

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合同估算价合

计达到前款规定标准的。 

第十四条 公开招标限额以下的项目，根据相关规定选用竞

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询价及竞争性磋商方式进行采购。 

第十五条 邀请招标以上级主管部门核准意见为准。 

第十六条 特殊情况采购方式的适用条件 

（一）紧急抢修抢建项目。 

（二）属于专业性垄断经营的有关设备或服务。 

（三）其他特殊情况的项目。 

第四章 工程建设项目的招标采购程序 

第十七条 选取招标代理机构的采购程序 

（一）发布招标采购公告。由实施部门发布招标采购公告。 

（二）成立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会应由 3 人以上单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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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评审委员会由校内、外专家构成，专家组成由基建工作领导

小组确定。 

（三）文件递交。由实施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流程组织和全

程记录。投标文件在评审开始前不得拆封。  

（四）评审及确定中标单位。评审委员会应综合考虑企业综

合实力、报价、服务方案、项目人员配备等相关因素，选取招标

代理机构。 

（五）结果公告。由实施部门在发布招标采购公告的统一媒

体发布结果公告。  

（六）签订框架合同或协议。发布结果公告后 30个日历日

内，由实施部门与入选单位签订书面框架合同或协议。 

第十八条 委托招标代理机构组织招标的程序 

（一）签署招标代理协议。由实施部门与招标代理机构签署

招标代理具体协议，明确工程建设项目的名称、地点、标的额（暂

估）、工期、代理费支付方式等相关内容。 

（二）招标代理机构按照法定程序组织招标流程。 

（三）由实施部门与中标单位签订合同或协议。 

第五章 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采购工作纪律要求 

第十九条 参加招标工作的人员应认真学习相关政策及要

求，严格按程序办事，遵守招标工作纪律。 

第二十条 不准收受与招投标工作有关单位和个人的礼金、

礼物、有价证券和宴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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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未尽事项，按相关法律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招标实施部门负

责解释。原《首都体育学院基建（修缮）工程招投标工作实施办

法》（首体校字〔2013〕74号）同时废止。 




